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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章 资格考核 

第十六条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是对博士研究生在进入学位论文研究

与写作阶段前进行的一次综合审核，目的是考查博士研究生是否具备

开展创新性研究工作所必需的基础理论、专门知识、从事科学研究的

综合能力，审查博士论文研究计划等。 

第十七条 博士研究生的资格考核一般应在第三学期完成，直博生在

第五学期完成。资格考核由学院统一组织，资格考核的具体考核办法

由各学院根据学位点或专业学位类别特点制定。学院可按学位点或专

业学位类别成立资格考核委员会，定期举行。资格考核委员会由至少

5 名具有博士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组成。 

第十八条 各学院在博士研究生参加资格考核前，应对博士研究生进

行如下审核，经审核合格的博士研究生方可参加资格考核： 

1.考核博士生的政治思想表现、学习和科研工作态度； 

2.博士生培养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课程学习学分情况。 

第十九条 资格考核结果为“通过”和“不通过”，在学院规定的时间

不参加资格考核，除特殊情况外，为“不通过”。通过资格考核者，

进入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工作。不通过资格考核者，不能进行博士学位

论文开题，一般应在半年后给予一次补考机会；第二次资格考核仍未

通过者，终止博士研究生培养，予以退学处理，其中直博生和硕博连



读生可转为硕士生培养。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对资格考核进行审核，

资格考核结果报研究生院。 

未通过资格考核的博士研究生转为硕士研究生，取消参加学业奖学金

评定的资格。 


